授权委托书

委托人：

[bookmark: _GoBack]受托人：

因衡水新达昌电工机械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，现委托下列人员作为我方（本人或单位）的代理人。
代理权限如下：
1、代为申报债权、与管理人核对债权（代为承认、变更、放弃债权），提交相关证明文件及资料，并处理与债权申报相关事宜；
2、代为签署、递交、签收各项文书及相关文件资料；
3、代为出席债权人会议，发表意见，行使异议权和表决权；
4、代为领受分配款项；
6、代为行使债权人的其他权利，代为处理与本案相关的其他法律事务。



委托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受托人（签字）： 

年     月     日

附:委托人和受托人身份证明材料

